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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立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由：準來港婦女關注組 

日期：2008年 2 月 18 日 
 

爭取立法會、政府、醫管局 

檢討「準來港婦女在港分娩政策」及 

「人口政策失當措施」 

請願行動 

立場書 
 

「準來港婦女關注組」是一群由香港丈夫及其準來港內地妻子組成的組織，一直關

注政府在 2003年推出的「人口政策」所帶來的不合理施政措施，亦重點關注當局在 2007

年 2 月實施將「非本地孕婦的產科服務費用調高」後所帶給我們的困境及不公義情况。 

 

2003 年，由時任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統領各司局級官員，藉着經濟不景氣而推出排

拒及歧視準來港及新來港人士的「人口政策」，其引起的禍害一直伸延，嚴重影響我們

家庭的生活福祉。 

 

到今天，現任政務司司長唐英年接掌的「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只顧引入優秀專才，

而將多年來不合理措施帶來的不公義現象置諸不理。我們感到非常不滿，強烈要求立法

會敦促政府立即撥亂反正，修改不合理的「人口政策」。 

 

同時，當局多年來挾「人口政策」之名，藉辭訂立多項歧視政策，包括推出「非符

合資格人士的產科服務收費」，嚴重影響我們的生活，這不單破壞香港社會經常強調的

「家庭和諧」，亦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都會的形象。 

 

在此，我們強烈要求政府當局全面檢討「準來港婦女在港分娩政策」，詳情如下： 

 

我們是一群由香港丈夫及其準香港妻子組成的「準來港婦女關注組」，在港已建立

了家庭，妻子以雙程證長期在港居住及照顧家庭，是香港家庭成員的一份子。準來港婦

女在香港已是一個妻子，或是一個母親，在內地已申請並正在輪候單程來港，在不久的

將來獲得來港定居的準香港人。 

 

對香港政府 2007 年 2 月實施將非本地孕婦的產科服務費用調高，而且又與入境政

策掛勾，我們十分不滿政策對我們這類香港家庭的忽視！內地準來港妻子在港是有丈

夫，而且將來會在港生活，整個家庭也在香港建立，但政策一刀切下，簡單地將妻子視

為內地人，完全沒有體諒我們在港的家庭情況及需要，使我們十分困擾！ 

(修訂本)
立法會 CB(2)1050/07-08(05)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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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這個調高分娩基本收費至三萬九千元、並在任何情況下只退還二萬元，感到

非常之徬徨無助，而且感到很吃力！香港公民的孩子在港出生，也要面對如此高昂的收

費，這對我們身為香港人的丈夫很不公平！這個一刀切、簡單從孕婦分為港人及內地人

的政策，把妻子劃一視作非本地孕婦，完全沒有考慮香港丈夫及其整個家庭的情況！ 

 

這令我們受到極大的經濟困擾，因為預約了醫院產科服務後需盡快繳交費用，我們

根本無辦法在短期內預備到調高費用後的費用，無法在期限內繳交。如透過借貸繳交，

日後家庭的生活恐更加困難，更怕造成更多跨代貧窮家庭。 

 

我們一家也在港建立起了，當然很想孩子可以在香港出生，但我們不想冒險以其他

方法逗留在港產子，但若繳交不到費用，就連批准婦女入境的「確認預約產前檢查及分

娩服務證明書」也沒有，我們的處境真的很兩難，而且無路可走！難道要我們借貸以應

付政府收費，或是結束寶貴的生命？說實的，我們曾經有人勸告我們結束生命，但是生

命可貴，又是自己的骨肉，我們都不想做到這一步。 

 

生育是人生大事，更是一個家庭的事，故此政策不應單純將責任放在婦女的頭上，

而應以整個家庭作考慮。況且香港女士與內地男士結婚，這類同是「準來港」家庭卻享

有不同對待，她們在港分娩可按一般港人的收費及分娩配額，而毋須繳付內地人的費用

及使用限量的配額。我們認為這政策對香港男士構成嚴重的不公平，政策的立場明顯違

反性別歧視條例。 

 

我們促請香港政府體諒到香港丈夫也是香港人，內地妻子也是根據正規途徑申請來

港，而孩子不論在內地或本港出生亦將在港生活，政府應及早讓我們組織完整的家庭及

進行家庭計劃。 

強烈要求檢討「準來港婦女在港分娩政策」 

 

我們強烈地要求： 

 

1. 政府立即更改政策，公平對待香港丈夫的內地妻子及其家庭，保障我們與其他香港家

庭享有的同等權利，提供與其他港人的同等待遇及對待！分娩及住院收費每天 100 元，

開放住所附近醫院的預約分娩配額，以保障母子安全； 

 

2. 港人子女有權在香港出生，不應以分娩及入境政策阻攔，及設立行政措施關卡； 

 

3. 醫管局立即向「準來港婦女」的家庭退還已繳交的分娩費用，減輕我們在港家庭的經

濟壓力，給我們家庭的生活一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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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府及醫管局在面對本地、準來港孕婦及收取內地孕婦高昂分娩費用的客觀事實上，

理應在醫療規劃上增撥資源，改善現有婦產科服務，而不要再製造內地孕婦搶掉本港資

源的假像，以免做成分化；更甚者令港人丈夫、內地配偶成為不公平政策的犧牲品； 

 

5. 入境處實不應胡亂弄權，禁止準來港孕婦入境。當局應立即放寬及改善入境政策，批

准未有確認書的準來港妻子入境，保障我們一家團聚的權利，以及她們來港探親的出入

境自由。 

 

6. 食物及衛生局周一嶽局長及醫院管理局胡定旭主席立即回應及約見我們，我們早於

2007年 2 月 15 日去信他們，但一直未有落實面見日子，我們有的時間愈來愈緊逼，請

立即約見及正面回應我們！ 
 

       立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曾於 2007年 4 月 16 日通過下述議案： 
 

「本委員會對於衛生福利及食物局及醫院管理局於今年 2 月初推行公立醫院內地孕婦

的新收費政策(39,000 元∕ 48,000 元)未有考慮對港人家庭(即父親為香港居民而母親為準

來港婦女之家庭)的影響表示遺憾，並要求當局豁免港人家庭按新收費政策繳費。」 
    

        可惜，政府及醫管局並沒有任何正面回應。 
 

時至今天，我們受到的壓迫及面對的困境並沒有得到紓緩。 
 

我們促請立法會議員於 2008年 2 月 18 日的會議上，體察我們備受此不合理政策所

壓迫的困境，全力爭取政府及醫管局立即取消「對香港丈夫及準來港妻子不合理的分娩

收費措施」；而政府及醫管局亦須尊重民意，以一個「以民為本」的態度回應市民的需

要。 
 

作為總結，我們向出席的政府官員送上「奶咀」，寓意官員要「從新學做人」-- 「政

府的施政方針應立即摒棄金錢掛帥的原則，重回尊重人性的角度，制訂以民為本的政

策」。 
 

謝謝！ 
 

「準來港婦女關注組」聯絡處： 

關注組聯絡人：鄭桂士先生 

關注組社工：陳偉雄 / 曾冠榮 

傳真：2416 5828 (代轉交關注組) 

 

附件：政府公立醫院對「非符合資格人士」政策及「準來港婦女關注組」爭取歷程變遷歷史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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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立醫院對「非符合資格人士」政策及 
「準來港婦女關注組」爭取歷程變遷歷史圖： 

 

日期       有關事項 

2003年 
 
由當時政務司司長曾蔭權統領的「人口政策」專責小組建議，

將港人內地配偶納入非符合資格人士。自此，港人內地配偶在

港接受公立醫療服務，便不能享用港人收費優惠。 

（即港人住院費為＄100、內地配偶為＄3300）  
2005年 5 月 17 日 醫管局向港人內地配偶實施＄20000 的 3 日 2 夜分娩套餐。 

2006年 
 
「關注組」於 2006 年中成立，當時主要邀請一
群嫁了香港丈夫，正輪候單程証，正長期以雙程
證續期在港團聚的內地太太或母親。我們稱她們
為「準來港婦女」，意思也是迎接和接納她們即
將到港生活前的需要。  

2007年 2 月 1 日 
 
醫管局將分娩套餐大幅增加至＄39000，服務收費包括：（一）一

次產前檢查（二）分娩服務（三）普通科病房 3 日 2 夜的分娩

住院服務。所有額外及任何非分娩醫療服務住院須額外繳交每

日＄3300 的普通科病房住院費用； 
 
一經預約，在任何情況下，都不能退回＄39000 款項； 
 
未經確認預約分娩服務或沒有接受由醫管局提供的產前檢查人

士，須繳交＄48000 分娩懲罰性收費。  
2007年 2 月 

 
入境處要求懷孕七個月或以上的內地孕婦，在入境時出示醫院

的「預約產前檢查及分娩服務確認書」，才可進入香港境內。  

2007年 
2 月 11 日及 
2 月 28 日 

 
「關注組」分別召開記者招待會及到平等機會委
員會進行申訴，向公眾反映「香港男士內地妻子
在港生育困境」及申訴分娩措施對香港男士不公
平對待。  

2007年 
4 月 1 日 

 
「關注組」號召「香港丈夫 + 準來港孕婦家庭
大遊行」，約有 200 人遊行至政府總部，以行動
宣示我們對政府分娩政策的不滿。  

2007年 
9 月 20 日 

「關注組」趁醫管局召開大會，討論有關分娩服
務的退款安排，關注組再次發起請願行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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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管局主席胡定旭與關注組直接對話，徹底解決
我們這群香港家庭逼切困難。 
（「關注組」成功迫令醫管局修改退款條文） 

2007年 10月 22日 醫管局刊登憲報，對以下人士可退回部份或全部款項： 

（一）如該次懷孕出現流產、終止懷孕或死產，則產婦可於扣

除就該次懷孕所獲公立醫院服務的應繳費用後，獲發還不超過

＄20000 的部份退款； 

（二）在繳付最低收費後及於分娩前，如產婦的身份由非符合

資格人士轉為符合資格人士，則可獲全數退款，惟須扣除產婦

就該次懐孕所獲公立醫療服務的應繳費用。 

2007年 
10 月 25 日 

「關注組」就醫管局行政失當，向申訴專員公署
就其拒發藥物及延發出世紙等非人道所為提出
申訴。 

2007年 
11 月 1 日 

「關注組」到高等法院聲援霍兆榮向醫管局提出
司法覆核。 

2007年 11 月 9 日 高等法院受理香港市民霍兆榮向醫管局提出司法覆核， 

其理據如下： 

1.醫管局制定該政策時，是否充分考慮到該嬰孩將來無論在何地

出生，都是香港永久居民； 

2.嬰兒在母體內，可能同樣享有香港醫療保障權利； 

3.政策可能對本地男居民與他們已懷孕的內地配偶不公平，並抵

觸《基本法》及《人權法》。 

（高等法院將於 2008年 5 月 14 日及 15 日審理上述案件） 

2007年 12 月 4 日 醫管局宣佈不會為逾期邀款的非本地人士，提供非緊急醫療服

務，此項非人道措施隨即受到公眾及傳媒炮轟。 

2008年 

1 月 14 日 

「關注組」透過遊說議員及請願行動，爭取立法
會、食物及衛生局檢討醫管局「非本地孕婦來港
分娩政策」及「正視準來港婦女及香港家庭需
要」。 
「關注組」成功爭取立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於 2
月 18 日進行檢討有關政策。 

2008年 1 月 28 日 入境處表示，在 2007年期間，有 2500 名孕婦準備來港分娩，被

勸返原居地。 

今日 大家認為政府的政策合理嗎？ 
 


